
沈某定在案外人严某某经营的
浙江某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打工。该
公司拖欠沈某定工资款。

2012年6月25日和2012年9月
27日，沈某定给齐某某发短信，称其
在海洋公司的工资款已转让给自
己，要求齐某某偿还。2012年9月
21日，被告齐某某向沈某定出具借
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沈某定人民
币共计：壹拾万元整。限期十天内
付清。借款人齐某某。2012年9月
21日。”

2014年，案外人严某某出具证
明一份：“兹有齐某某欠本人人民币
壹拾万元及11年利息，因本人尚欠
本公司员工沈某定的工资，故请把
齐某某所欠我的债款，直接归还沈
某定，用于给该员工的工资款。特
此说明！签字：严某某，2012年9月
10日。”原告沈某定向被告齐某某
催款无果，故诉至法院。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齐某
某于2012年9月21日所出具借条
的性质如何认定，及被告齐某某是
否需承担还款责任。综合双方的诉
辩意见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分析
认定：

一、关于借条的法律性质认定
问题，原告在诉状中声称，2012年
9月21日，被告因需要资金向原告
借款10万元，原告按照被告的要
求，向其交付了10万元。而原告
在庭审中又称，因严某某欠付原告
的工资，故将对齐某某的租船费转
让给原告。显然，原告对起诉的该
笔款项的性质前后陈述不一。综
合原告的庭审陈述，及法院对案外
人严某某的调查内容，法院认定，
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
关系。

二、关于被告齐某某应否承担
还款责任的问题，被告齐某某庭审
中称，其与严某某或严某某经营的
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
经营的船舶与严某某经营的公司之
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严某某在接

受法院调查称，其经营的公司与齐
某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所
以，原告在庭审中所称的系受让严
某某的债权，应理解为系受让严某
某所经营公司的债权。

而原告主张的受让债权，即案
外人严某某提供的证明，该证明存
有如下问题：其一，该证明载明转让
的系齐某某欠其本人的债权，结合
上述关于转让的系公司债权的认
定，该证明模糊了公司债权与个人
债权的界限，不能发生将公司债权
转让给他人的法律后果。其二，该
证明并非债权转让方对被告齐某某
所拥有债权的有效证据，原告所称
受让的债权系被告齐某某欠付的租
船费，其应当提供债权转让方与被
告齐某某之间存在租赁法律关系的
证据，该证明显然不是证明债权转
让方与齐某某之间存在租赁法律关
系的证据。

综上，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
其受让的债权的合法有效来源，应
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
齐某某不应当对原告沈某定承担还
款责任。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

沈某定诉齐某某民间借贷一
案，从证据上看，原告能够提供被告
出具的借条原件；从事实角度，原告
在诉状中详细陈述了借款的发生经
过，因此，从形式上看，本案是一起
普通民间借贷案。但经过庭审调
查，事实是原告系债权受让人，被告
系债务人，而由债务人向债权受让
人出具借条对债权予以确认，法律
并无不可。但是债权转让人与受让
人之间并不存在有效的债权，转让
合同不成立，所以即便债务人向债
权受让人出具了借条，也不发生债
务人向债权受让人履行义务的效
力。本案值得探究的问题是：民间
借贷纠纷中，面对表面上无懈可击
的证据，法官是否已尽力了解案件
的真实经过？如果系缺席审判，如
何确保案件实体正义？

（案例由区人民法院徐春伟、王
文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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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3日，江某为
浙LSXXX号小型轿车，在某保险
公司舟山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
车交强险和综合商业险，机动车
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投保时，
江某签署了一份投保人声明。

2018年10月22日22时，案
外人翁某某通过“滴滴出行”应用
程序中的“快车”软件，预约了江
某驾驶的浙LSXXX号小型轿车，途
中与案外人李某某驾驶的浙LXXX
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
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载明，江某
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未停车让
行，负事故主要责任，李某某驾驶
机动车行经路口未注意观察前方
道路情况，负事故次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江某车辆损失
金额计62500元，李某某车辆损
失金额计203500元。某保险公
司舟山分公司根据江某负主要
责任、李某某负次要责任的事故
责任，在扣除交强险理赔部分即
2000元后，按照70%的比例进行
赔付，合计支付理赔款 183400
元。后某保险公司舟山分公司
以江某故意隐瞒其从事网约车
营运的事实，且营运过程中发生
交通事故诉至法院，要求其返还
理赔款183400元。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
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
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
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
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
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
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

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
任。”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
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
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
可以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否
则，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
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
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被告江某为浙 LSXXX
号小型轿车，在原告某保险公司
舟山分公司处投保综合商业险，
作为投保人专门作了声明，确认
接受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
险免责说明书》，并亲笔书写“保
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
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证
明保险公司已采取书面形式向
江某履行了明确的提示、说明义
务，该条款所规定的免责事项发
生法律效力。

江某向保险公司投保车辆
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但发生
事故时，案涉车辆系江某在从事
网约车营运业务，并向乘客收取
费用。江某的行为改变了车辆
使用性质，明显增加了案涉车辆
在行驶中的危险程度。在江某
未履行通知义务时，因江某的营
运行为导致的保险事故，保险公
司可不予赔偿。对保险公司已
经支付的理赔款，被告江某未返

还，构成不当得利，保险公司可
以要求其返还。

判决后，江某不服提起上
诉，二审维持原判。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成
熟发展，大量传统行业进入共享
经济领域，成为共享经济服务提
供者，其中网约车是“互联网+”
时代共享经济模式的典型代
表。网约车的发展，在方便公众
出行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
定的隐患。以传统出租车为主
要出行方式，所乘车辆发生交通
事故后，乘客或者司机首先想到
找保险公司理赔。但网约车发
生交通事故后，该如何理赔？保
险公司是否会为此案中网约车
事故买单？

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保险
费与保险赔偿金为对价关系，保
险人依据投保人告知的情况，评
估危险程度而决定是否承保以
及收取多少保险费。保险合同
订立后，如果保险标的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
超过了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
时对事故发生的合理预估，仍然
按照之前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

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对保险人
显失公平。

按照保费与风险相匹配的
原则，私家车（非营运）的保险费
远低于营运车，如果投保的车辆
性质为非营运车、却从事营运活
动，发生交通事故后，要求保险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对保险公司
显失公平。为此，《中国保险行
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
范条款》中也特别约定：被保险
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
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
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
让、改装、加装或改变性质等导
致被保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
人不负赔偿责任。

该案争议的焦点是江某是
否改变了车辆性质，从事营运活
动。根据查明的事实，案外人翁
某某通过“滴滴出行”预约了江
某驾驶的浙LSXXX号小型轿车，
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而江某投
保时明确约定被保险车辆的使
用性质为家庭自用。而在实际
使用过程中，江某为被保险车辆
注册了“滴滴快车”并用于营运，
且未将该节事实及时通知某保
险公司舟山分公司，案涉事故发
生在营运期间。以上情形符合
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某保险
公司舟山分公司免赔情形；又因
江某对“投保人声明”中手写内
容及签名真实性均予认可，故可
认定某保险公司舟山分公司已
尽到明确说明告知义务。综合
商业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对江某
具有约束力，某保险公司舟山分
公司可予免赔。因此，江某拒不
返还保险公司已支付的理赔款
（按合同约定本可无须理赔的款
项）已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构成
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

（案例由邱平杰、张现师、王
文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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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改变车辆使用性质
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简介】

债务人向债权受让人
出具借条的认定

疫情影响经营困难可解除租赁合同吗？
法院：疫情影响没有导致房屋租赁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故不能支持诉请

2019年5月，李先生向徐先
生在当地美食街租赁了一间店
面用房，租期6年，租金每月支
付。受疫情影响，李先生经营业
务一段时间后完全停止。后在
政府引导下，陆续恢复经营，但
经营受到很大影响，李先生损失
较重，月租金未能按期支付。

徐先生上门催讨。李先生
以经营困难为由，提出解除租赁
合同。徐先生不同意，认为，租
赁合同周期长，短时间经营是有
影响，但现在政府在引导餐饮业
陆续开业，政府也对中小企业提
供了许多帮扶措施。困难是短
时的，要解除长时期的租赁合同
并无法律依据。李先生向法院
提出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并提
出减免3个月的租金的诉请。

经审理，法官认为，疫情如
果对合同履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
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解除合
同。而本案不属于此类情况，也
就是疫情虽然对李先生的店铺
经营有很大影响，但后续疫情得
到控制，社会各行业陆续复苏，
且本案合同周期长，后续履行期
还有5年左右，所以李先生提出
的解除合同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对于租金支付方式及减免，双
方通过和解达成协议。

双方当事人在房屋租赁合
同中约定租期6年，虽然受疫情
影响，导致李先生经营方面受到

很大损失，但随着政府引导及疫
情在一定期限内已缓解并得到
控制，因此疫情没有导致房屋租
赁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故法
院不能支持解除合同的诉请。

但考虑到李先生确实在疫
情防控期间遭受较大损失，法院

根据调解优先原则，引导出租人
和承租人变更合同相关内容，通
过减免疫情期间部分房租、延期
交租等方式，继续履行该合同。
如此调处，平衡了双方利益。

（案例内容由晓普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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